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武汉

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庭信息”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证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就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

了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 2024 年 1-11 月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公司业务发展的

需要，预计 2025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武汉中海庭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海庭”）、电装光庭汽车电子（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装光庭”）、武

汉卓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目科技”）、武汉光昱明晟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昱明晟”）发生提供研发服务、委托技术开发、出售软件

产品、采购软件产品或提供/租赁办公场地等关联交易。 

公司及子公司预计 2025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 20,150.00

万元。202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5,500.00 万元，2024 年 1-11 月

实际发生额为 10,593.87 万元。 

2024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

和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2024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朱敦尧先生、王军德

先生、吴珩先生、欧阳业恒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朱敦尧先生、



武汉励元齐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鼎立恒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王军德先生应在股东大会审议时回避表决。 

（二）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商

品/接受服务 

光昱明晟 采购软件产品、委托技术开发 市场公允价格 2,000.00  

卓目科技 委托技术开发 市场公允价格 300.00 

小计 2,300.0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提供服

务 

电装光庭 出售软件产品、提供研发服务 市场公允价格 12,000.00  

光昱明晟 提供研发服务 市场公允价格 5,000.00  

中海庭 提供研发服务 市场公允价格 300.00 

小计 17,300.00  

向关联人提供办

公场地租赁 

电装光庭 

提供办公场地租赁及物业服务 
市场公允价格 300.00  

光昱明晟 市场公允价格 150.00  

小计 450.00  

向关联人租赁办

公场所 

光昱明晟 承租办公场所及接受物业服务 市场公允价格 100.00  

小计 100.00  

合计 20,150.00  

（三）2024 年 1-11 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2024 年 1-11

月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业

务比例 

2024 年 1-11

月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金

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 /接受

服务 

光昱明晟 
采购软件产品、委

托技术开发 
47.59 200.00 0.92% 152.41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 2023 年 12 月

27 日和 2024 年

12 月 12 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关于 2024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3-

084）和《关于增

加 2024 年度日

中海庭 委托技术开发 1.96 500.00 0.04% 498.04  

小计 49.55 700.00 0.96% 650.45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提供服务 

中海庭 提供研发服务 76.91 400.00 0.17% 323.09  

电装光庭 
出售软件产品、提

供研发服务 
6,743.26 8,500.00 15.19% 1,756.74  

光昱明晟 提供研发服务 3,125.97 4,200.00 7.04% 1,074.03  

上汽集团 提供软件开发服务 174.06 1,200.00 0.39% 1,025.94  

小计 10,120.20 14,300.00 22.79% 4,179.80 



向关联人提

供办公场地

租赁 

电装光庭 
提供办公场地租赁

及其物业服务 
223.20 250.00 62.77% 26.80  

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4-

058） 
光昱明晟 

提供办公场地租赁

及其物业服务 
92.92 120.00 26.13% 27.08  

小计 316.12 370.00 88.90% 53.88  

向关联人租

赁办公场所 

光昱明晟 
承租办公场所及接

受物业服务 
108.00 130.00 24.60% 22.00  

小计 108.00 130.00 24.60% 22.00  

公司董事会

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实际发生额存在一定差异，系公司在进行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是根据市

场情况按照可能发生关联交易进行充分的评估与测算，但实际发生额是根据市场情况、双方业务发展、实际

需求及具体执行进度确定，系市场情况、双方业务发展、实际需求及具体执行进度导致，属于正常经营行为，

公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客观、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利益情形。 

公司独立董

事对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

明（如适用） 

公司 2024 年 1-11 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发生差异，系市场情况、双方业务发展、实际需

求及具体执行进度导致，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公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客观、公允，没有损害公

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利益情形。 

注 1：上述 2024 年 1-11 月实际发生额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金额以审计机构审计结

果为准。上述数据尾数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关联人及关联关系 

（一）中海庭 

1、基本情况 

（1）名称：武汉中海庭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NJH08E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李建岗 

（5）注册资本：6,522.63372 万元 

（6）成立日期：2016 年 9 月 21 日 

（7）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438 号宜科中心 1

栋 23 层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测绘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数据处理服务，地理

遥感信息服务，卫星遥感应用系统集成，卫星遥感数据处理，卫星导航服务，卫

星导航多模增强应用服务系统集成，互联网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

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人工

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网络设备销售，网络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物联网设备销售，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云计算设备销售，计算机

及通讯设备租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通讯设备

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智能港口装卸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生产

测试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

设施销售，充电桩销售，数字技术服务，大数据服务，汽车新车销售，软件开发，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

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导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租赁服

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9）股东情况：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湖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 50.06%股权，上汽创投持有 41.37%股权、其他股东持有 8.57%股权。 

（10）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

资产为 40,191.30 万元，净资产为 3,474.7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12,760.88 万

元，净利润为-37,294.00 万元。 

（11）经查询，中海庭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关联关系 

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持有中海庭 21.46%股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朱敦尧先生，公司董事、总经理王军德先生，公司董事吴珩先生曾担

任中海庭董事。 

3、其他说明 

公司已于 2024 年 8 月 2 日、2024 年 8 月 1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和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转让持有的全部中海庭股权，

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公司不再持有中海庭股权。 

（二）电装光庭 



1、基本情况 

（1）名称：电装光庭汽车电子（武汉）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2NHT1M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4）法定代表人：朱敦尧 

（5）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18 年 12 月 29 日 

（7）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港边田一路 6 号光庭智能网联汽

车软件产业园 1 号楼 6F-7F（自贸区武汉片区） 

（8）经营范围：车载驾驶舱显示系产品、电子产品及其原材料和构成件的

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及进出口；动产、不动产租赁。（上述经营范围不涉及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9）股东情况：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51%股权，光庭信息持有

49%股权。 

（10）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

资产为 13,447.21 万元，净资产为 10,936.9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9,501.82 万

元，净利润为 854.94 万元。 

（11）经查询，电装光庭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该公司经营状况正常，财务状

况和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电装光庭 49%股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朱敦尧先

生担任电装光庭董事长，公司董事、总经理王军德先生担任电装光庭董事。 

（三）卓目科技 

1、基本情况 

（1）名称：武汉卓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3472372501 

（3）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4）法定代表人：周严 



（5）注册资本：4,459.7938 万元 

（6）成立日期：2015 年 07 月 27 

（7）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以北、荷英路以西药监路

一号商务项目（中国医药技术交易市场）20 层 006 号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物联网技

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货币专用设备制

造；货币专用设备销售；消防器材销售；安防设备制造；安防设备销售；终端测

试设备制造；终端测试设备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专用

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

工智能硬件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子元

器件批发；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光学仪器制造；

光学仪器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卫星遥感数据处理；卫星通信服务；

卫星遥感应用系统集成；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成；智能机器人的研发。（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9）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元） 
出资比例 

1 武汉卓视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396,000  41.2485% 

2 武汉卓楚铭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01,600  9.8695% 

3 武汉卓德承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64,000  8.6641% 

4 张青林 2,826,600  6.3380% 

5 武汉卓毅航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08,200  5.8483% 

6 周严 2,528,400  5.6693% 

7 汪鼎文 2,524,200  5.6599% 

8 广州光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298,969  2.9126% 

10 武汉吾绘典仪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76,000  2.6369% 

11 武汉卓恩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45,000  2.1189% 

12 沈佳 840,000  1.8835% 

13 宜昌华慧众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70,721  1.7282% 

14 邓德祥 630,000  1.4126% 



15 孙世磊 630,000  1.4126% 

16 陈曦 630,000  1.4126% 

17 武汉国翼回天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2,990  0.9709% 

18 武汉科创新引擎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6,598  0.1942% 

19 武汉洪创众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660  0.0194% 

合计 44,597,938  100.00% 

（10）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

资产为 10,576.95 万元，净资产为 6,625.4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13,350.50 万

元，净利润为 3,262.87 万元。 

（11）经查询，卓目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欧阳业恒先生担任卓目科技董事。 

（四）光昱明晟 

1、基本情况 

（1）名称：武汉光昱明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凤凰园三路一号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朱敦尧 

（5）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7781871797 

（7）成立日期：2005 年 9 月 29 日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摩

托车零部件研发；摩托车零配件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

工业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硬件销售；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移动终

端设备销售；移动终端设备制造；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租赁服务（不

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9）股东情况：由苏州光昱明晟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曾用名：山东光昱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光昱”）控制的全资子公司。 

（10）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

资产为 9,358.30 万元，净资产为-902.9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5,852.76 万元，

净利润为-890.01 万元。 

（11）经查询，光昱明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苏州光昱 46%股权，光昱明晟为苏州光昱全资子公司，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朱敦尧先生担任苏州光昱董事、光昱明晟执行董事。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关联方电装光庭、光昱明晟以及中海庭等提供汽车电子软件开发、提

供技术支持和研发等服务，并向光昱明晟和卓目科技委托部分技术开发业务及采

购部分软件产品。 

公司向电装光庭和光昱明晟提供办公场地出租，并因公司业务开展所需，向

光昱明晟租赁其保密性强且具备隔离分区办公设施的独立固定场地。 

（二）定价原则和交易价格 

公司与关联方的所有交易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和

实际交易中的定价惯例，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将根据经营的实际需求签订相关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充分利用双方优势和特有资源，

交易必要且定价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定价公允合理，对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对公司经营的独

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计委员会、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



经核查，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 2024 年 1-11 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发生差异，系市

场情况、双方业务发展、实际需求及具体执行进度导致，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公

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客观、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

东利益情形。 

2025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遵循市场公允定价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不会

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因此，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审议。关联董事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回避表决。 

（二）审计委员会意见 

2024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经

核查，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 2025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是按

照公平合理的市场化原则进行的，以市场公允价为定价依据，没有违反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亦不会因此关联

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因此，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2025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允；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事项。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

发展正常经营活动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计委员会、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

程序。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展翔  赵简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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